[bookmark: _GoBack]通辽市第五中学学分认定制度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 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为规范全区普通高中学生学分认定与管  理工作，保障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特制定如下指导意见。
一、学分结构
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 要求，高中课程实行学分管理，用以描述学生在高中学习期间课  程修习状况。普通高中学分为必修学分、选择性必修学分和选修  学分，学生高中三年至少修满144学分方可毕业(具体见附件), 其中必修课程为88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42学分，选修课程  14学分。学生原则上完成18课时课程内容的学习并通过考核可获得1学分。必修内容原则上按照学期或学年设计，选择性必修和选修内容按照模块设计。一个模块通常为36课时，通过考核后记2学分，具体的模块教学时间，由各教研组根据学科实际情况予以制定（一般为18的倍数）（见附件）
二、学分认定
(一)基本要求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严格执行学分认定标准和程序，确保学分认定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真实性，综合考虑学生实际修习的课时、学习表现，并达到课程标准或相关文件的修习要求。在学分认定过程中规范有序，严禁弄虚作假。
2.坚持保证基础性兼顾选择性
学校要根据课程方案，合理 分配各学年学分，科学安排必修课程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学分 及选修课程学分，鼓励学有余力或希望多方面发展的学生修习更多选修课程，获得更多学分。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1.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
主  任：王子忠
副主任：高占清  沈润生  赵春发
成  员：
王树新   田向民   段存喜   金凤霞  乌云达来
吉宏伟   杨卫东   李  勇   董楠楠   姚松楠
吉鸿雁   曲金彪   姜向辉   孙国新   
高一年级教研组长 高二年级教研组长 高三年级教研组长
职责：依据《普通高中课程 方案(2017版2020年修订)》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制订学校学分认定的具体办法，负责学分认定工作。
2.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办公室
教务处（主要负责）   王晶    吕志颖
职责：负责统筹规划和组织处理本校学分认定的具体事务，并负责学分认定过程的监督和检查。
3.学科学分认定工作小组
职责：在学分认定委员会领导下，分学科讨论制订相关细则，并负责实施本科目各类课程学分认定工作。各科目学分认定工作小组负责制定本科目(包括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的学分认定方案，明确学科成绩评定的组成部分、权重、学分的分布与具体评定程序等内容并向学生公布。
4.学分认定监督机构
组长：高占清   
副组长：王树新  康志强   葛鲲鹏   吉宏伟
职责：该机构须对学生学分认定的过程性记录与考试(考核)成绩进行督查和监管，确保学分认定客观公平。如社会、家长、学生对学分认定存在异议，该机构负责人应随时对上述异议作出正面解释与答复。
(三)认定的基本条件
1.学科类课程
学生修习学科类课程，获得相应学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修习课时：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2017 版2020年修订)》,自治区教育厅《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学科课程标准规定的课时开设课程，学生修习时间至少达到要求的4/5。学生学习课时由授课教师登记。（见附表1）
(2)修习表现：修习过程评价合格。包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参与教学活动情况，完成作业及各项学习任务情况，从事与学习内容相关的实验和实践活动等。结合科任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确定是否合格。(见附表2，四个项目均用A、B、C、D评价，每生共12个，其中D项少于3个为合格)
(3)考试(考核):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考试(考核)的难度、梯度、题量等由任课教师根据学校教务处命题要求于标准进行确定。模块学习结束，由学校根据课程标准统一命制试题组织终结测试。测试除书面笔试外，根据学科的特点举行必要的非书面笔试，如英语的听力、口语表达，自然科学的实验操作，体育、艺术学科的表演等。终结测试均采取百分制，达到60分为合格。以上三方面均为合格，才能给予相应模块学分。(见附表3)
2.综合实践活动与劳动类课程
综合实践活动共8学分，其中研究性学习6学分，社会实践3学分；劳动6学分，其中志愿服务2学分。
(1)研究性学习(6学分)
学生高中三年至少完成2个课题研究或项目设计(以开展跨学科研究为主),每完成1个课题研究或项目设计，经评审通过后给予获得2学分（见附表4），三年最高不超过6学分。
课题研究或项目设计学分认定主要依据如下：
①课题或项目开题报告和研究方案
包括课题或项目名称、研究目的、内容与计划，小组成员及分工、活动步骤、活动场地与器材申报、预期成果等。
②课题或项目研究的记录
包括学生出勤情况、学习态度、在研究中承担任务的完成情况等。
③课题或项目研究中收集材料及加工处理资料的记录
包括学生通过图书查询、网络搜索、参观访问、问卷调查、实验记录 等所得的文本、录像、录音等素材。学生整理并分析所获取的素材，提炼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等。
④课题或项目研究成果
包括论文、研究报告、个人感受与体会、解决问题的方案、活动设计、模型、实物等。
(2)社会实践(2学分)
包括党团活动、军训、社会考察、职业体验等。学生每学年参加社会实践的时间不少于1周，三年累计2学分。
社会实践学分认定主要依据如下：
①时间：每学年不少于1周。
②活动内容、规划与记录：内容明确，规划可行，有活动过程记录。
③收获：认识社会、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人际交往协作、适应环境等能力的发展情况，个人活动体验、调研报告等。
(3)劳动(6学分，其中志愿服务2学分)
志愿服务在课外时间进行，学生三年内参加志愿服务不少于40小时；其余4学分内容与通用技术选择性必修内容及校本课程内容统筹。
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的评价由学生处组织评定。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必须向学校提供经社会有关部门认可的社会实践活动材料和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记录和体会材料，得以评定学分（附表五、六、七）。
学校必须在志愿服务学分认定之前进行公示。如学生本人或 他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应重新核实。经证实弄虚作假者，不认定学分，并予以通报批评。
3.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不少于14学分。其中，在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基础上设计的学科拓展、提高类课程之外的课程不少于8学分。
校本课程的内容若是按学科类课程模式开发的，参照学科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若是按活动类课程模式开发的，参照活动类课程学分认定办法。
(四)认定程序
1.任课或指导教师负责对学生出勤、学习过程表现、考试(考核)等情况进行审核，提出认定的初步意见，并将考核记录和证明材料提交各科目学分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上报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
2.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办公室对各科目学分认定工作小组 的初审意见和学生的相关资料进行复审，形成学生学分认定书面意见，认定意见分为“同意认定”“不予认定”两种。
3.学校学分认定办公室向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终审后，由校长签署学分认定意见。
4.对学生的学分情况进行公示，其中对未获得学分或学分不达标的学生，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并说明原因。
5.学生如对本人或他人的学分认定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书面提出复议申请。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自接到复议申请15日内召集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成员、相关科目组成员及任课教师进行复审，作出书面决议并通知申请人。如果经复审属于非学生自身失误而导致学分认定失误，应立即予以纠正，赋予学生相应学分，同时追究相关教师的责任。如果经复审属于学生自身原因而导致学分不予认定，学 生须重新进行选修学习(可选原科目也可另选科目)直至获得学分。
(五)相关规定
1.学校不设奖励学分。某一领域特别突出的学生，可向任课教师提出申请免修相应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或选修课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办公室对任课教师的初步意见和学生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向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由学校学分认定委员会审定。获得免修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该课程相应内容的考试，考试及格方可取得相应学分。
2.因课程修习时间未达到规定要求或过程评价不合格而未获得学分的学生，相应课程内容应当重修。
3.因考试成绩不及格而未获得学分的学生可以申请一次补考，补考时间由学校安排，补考及格后方可获得学分。补考仍不及格者，允许重修或改修其他内容。其中，必修课程和参加高考的学生，语文、数学、外语三个科目的选择性必修课程不能改修。
4.未修满必修学分的考生不得报考该科目合格性考试，未修满选择性必修学分的考生不得报考该科目选择性考试。参加高考的学生应修满语文、数学、外语科目的选择性必修学分，以及选择性考试三个科目的选择性必修学分。
5.由于休学等原因造成学习过程中断的，其学分及有关材料可连续计算和使用。
6.认定的学分要及时记入学生学分档案，同时记入学校学籍管理档案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7.自治区普通高中之间学生所得学分可以相互承认。自治区以外转入的学生，在该地区已获得的学分按照我区学分管理规定确认。
三、学分管理
1.学校建立并及时完善学分认定与管理制度，改进和完善学分认定方案，以保证学分认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强学 分管理诚信和监督制度建设，为任课或指导教师、学分认定委员 会成员建立诚信档案，对在学分管理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人员要严肃查处。
2.学校要为学生建立学分档案。学分档案分为电子档案 和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与全区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平台有效对接，纸质档案由专人负责管理。
3.学生高中阶段所获得的学分将计入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供高校录取时参考使用。学分不足者不予毕业。
本《意见》自2022年9月1日起在高中一年级实施，自治 区教育厅2009年印发的《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实行学分制管理意见》(内教基字〔2009〕43号)同时废止。


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中学校各科目学分分配表

	科目
	必修学分
	选择性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语文
	8
	0-6
	0-6

	数学
	8
	0-6
	0-6

	外语
	6
	0-8
	0-6

	思想政治
	6
	0-6
	0-4

	历史
	4
	0-6
	0-4

	地理
	4
	0-6
	0-4

	物理
	6
	0-6
	0-4

	化学
	4
	0-6
	0-4

	生物学
	4
	0-6
	0-4

	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6
	0-18
	0-4

	艺术(或音乐、美术)
	6
	0-18
	0-4

	体育与健康
	12
	0-18
	0-4

	综合实践活动
	8
	
	

	劳动
	6
	
	

	合计
	88
	≥42
	≥14

	备 注 ：
1.整合开设艺术课程的学校，学生须修满必修课程4学分，再从选择性必修课程中选修2学分，共同构成艺术必修的6学分；分别开设美术、音乐课程的学校，学生须修满美术必修课程1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2学分，音乐必修课程至少2学分、必修课程或选择性必修课程1学分，共同构成美术、音乐必修的6学分。
2.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必修学分为各3学分。
3.少数民族语文按地方课程管理，纳入原民族语言授课学校课程计划。高中三年必修6学分，选择性必修0-6学分。3.少数民族语文按地方课程管理，纳入原民族语言授课学校课程计划。高中三年必修6学分，选择性必修0-6学分。



1

附件1 通辽第五中学学生学习课时记录表

级      班 
	模块
内容
	
	模块
类型
	
	总学
时数
	
	科任
教师
	

	
	
	
	
	
	
	
	

	姓名
	缺课
时间
	缺学
时数
	缺课
时间
	缺学
时数
	缺课
时间
	缺学
时数
	缺课
时间
	缺学
时数
	累计
	是否
合格

	
	
	
	
	
	
	
	
	
	
	

	
	
	
	
	
	
	
	
	
	
	

	
	
	
	
	
	
	
	
	
	
	

	
	
	
	
	
	
	
	
	
	
	

	
	
	
	
	
	
	
	
	
	
	

	
	
	
	
	
	
	
	
	
	
	

	
	
	
	
	
	
	
	
	
	
	

	
	
	
	
	
	
	
	
	
	
	

	
	
	
	
	
	
	
	
	
	
	




附件2 通辽第五中学学生学习过程评价表

级      班 
	模块内容
	模块类型
	科任教师

	姓名
	课堂参与
	合作学习
	作业完成
	学习态度
	是否合格

	
	
	
	
	
	

	
	
	
	
	
	

	
	
	
	
	
	

	
	
	
	
	
	

	
	
	
	
	
	

	
	
	
	
	
	




附表3 通辽第五中学考试、考核科目学分申请认定记录表

级    班   
修习模块名称：      应修学时：                  标准分值：
申请理由：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学号
	姓名
	实修
学时
	过程考核
	模块
考试
	获得
学分
	学生签名

	
	
	
	
	
	
	

	
	
	
	
	
	
	

	
	
	
	
	
	
	

	
	
	
	
	
	
	

	
	
	
	
	
	
	

	
	
	
	
	
	
	

	
	
	
	
	
	
	

	
	
	
	
	
	
	

	
	
	
	
	
	
	

	
	
	
	
	
	
	

	
	
	
	
	
	
	

	
	
	
	
	
	
	

	
	
	
	
	
	
	

	
	
	
	
	
	
	

	
	
	
	
	
	
	

	
	
	
	
	
	
	

	
	
	
	
	
	
	

	
	
	
	
	
	
	

	
	
	
	
	
	
	

	
	
	
	
	
	
	

	任课教师意见：
	学分认定小组意见：
	学分认定委员会员意见：

	签名：
	组长签名：
	主任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表4  通辽第五中学研究性学习学分申请认定记录表

级      班   
研究小组名称：
申请理由：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课题名称：

	立题时间：
	结题时间：

	课题负责人：
	指导教师：
	所用课时：
	申请学分值：

	小组成员签名：

	研究过程（简述）：

	研究体会（简述）：

	指导教师评语：

	指导教师意见：
	学科小组意见：
	学分认定委员会意见：

	签名：
	组长签名：
	主任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表5 通辽第五中学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记录表

                                                          级    班 
活动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活动主题：

	活动地点：
	组织者：

	成员签名（如全班统一组织，以下填写缺勤学生姓名）：

	主要服务内容简述：

	实践体会及感想收获：

	评价
意见
	自评意见
	年 　月 　日

	
	服务对象
	实践单位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评价意见
	




附表6、7 通辽第五中学学生劳动（志愿服务）活动记录表

级    班 
活动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活动主题：

	活动地点：
	组织者：

	成员签名（如全班统一组织，以下填写缺勤学生姓名）：

	主要服务内容简述：

	劳动体会及感想收获：

	评价
意见
	自评意见
	                      年 　月 　日

	
	服务对象
	劳动单位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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